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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司改國是會議去年召開迄今將滿一周年，蔡英文當時主持總會決議。（圖

／總統府） 

法律全球化下的台灣司改應有的圖像 

去年 2 月到 8 月舉行的全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即將滿一週年。司改國是會議

五個分組所提出的各種改革建議，開始慢慢有具體方案。姑且不論過程中因為某

些敏感議題導致的分裂爭執，在我國史上，如此全面而大規模的討論司法改革，

時間長達半年，並定期追蹤成效，仍是第一回。忝為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的委

員，觀察會議的成立、議題設定、討論到形成具體結論，展望未來我國司法的發



展，本人認為，要持續司改國是會議的改革熱情並持續能量，有下列幾點需要重

新思索、結合各種力量來推動。 

全球化的司改圖像 

首先，全球化代表許多產品的規格趨近標準與一致，此現象亦將反應於司法之上。

我國過往因受國際社會孤立，雖產業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出去，但政策、法律卻

長期與國際不接軌。司法作為定紛止爭、實現正義的重要工具，其制度需國際化

並具備高效能，運行制度的人需要清廉且專業，否則，有選擇權的使用者，必無

使用我國的司法制度之意願，而不得已非得使用我國司法制度之人，則痛苦不堪。

司法本身既然是一組織體，雖然司法是解釋與適用法律的單位，但是有組織體就

需要治理，因之，司法改革也應該從組織體治理的層面來思考改革方向。 

所謂的司法改革，至少應有下列不同的面向，也就是一、司法體制的改革（包括

偵查審判體制的改革與司法組織的治理），二、司法從業人員教、考、訓、用的

改革，以及三、為司法所用所解釋的各種法律的改革，來建構司法改革藍圖。 

體制改革與治理 

所謂體制的改革，是希望能強化司法體制的效能、正確與友善，提高司法受信賴

的程度。因此，審判制度、偵查制度、上訴制度、解釋法律制度、使用法庭之規

則的改變，均應環繞這個核心來進行。換言之，之所以需要建構訴訟金字塔，是

司法改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因為希望有限的資源用在重要的案件，使重大案

件能受充分討論評斷，而輕微的案件可以妥速的盡快解決，減低人民糾纏在訴訟



的勞力時間費用，因此需要減少上訴、充實事實審，並且對法律意見有統一的解

釋。在改革過程中倘倒果為因，把金字塔架構視為目的，而忽略制度改變希望達

成的效果，就會削足適履。 

 

▲全國司改國是會議籌備副執行秘書林峯政、司法院院長許宗力、法務部部長邱

太三說明司改國是會議總結。（圖／記者陶本和攝） 

此外， 組織體需要治理，近年來舉凡法院分案規則、血汗司法、檢察官一、二

審輪調、法警和書記官勞動權益、法助的性別平權問題，都顯現司法組織的治理

需要加強。 

這裡凸顯兩個問題，第一，司法嚴重資源不足，檢方尤然；第二、就不足的資源

又欠缺適當與公平的分配，導致勞逸不均。如果我國真心認為司法改革是重要的



政策，就不能吝嗇司法的投資，並且，請拿出改革年金的氣概，大刀闊斧改革司

法組織體內腐舊的排資論輩文化，鼓勵積極創新、以績效論功行賞。法院地檢署

的行政主管們，除了法律專業也要能進行管理，創造有效能的運作體系。 

人才的教考訓用 

至於司法從業人員的教、考、訓、用，也必須體察國際趨勢而有調整。我國司法

從業人員易被加以「外語能力不佳」、「只懂法律，對其他領域全然陌生不解」

的封閉形象。雖於新世代與專業法院和各種專業證照制度施行後，已有大幅改善，

但法學教育欠缺實務課程、欠缺跨領域教育，國考制度受限於各既得利益者之壓

力，僵化而無法改革，導致我國「司法人才供需失衡」，亦即：法律學生人數雖

多，但卻無法提供司法體制和我國產業所冀求的足夠專業人才，這是最嚴重的問

題。 

培訓司法實習生的司法官學院與身為法官進修機構的法官學院，雖可緩解部分情

況，但整個大學研究所時代的過於浪費，不是後面單純的「補救教學」有能力扭

轉乾坤的。這也是筆者捨棄律師工作，決心投入法學教育的主因，希望能建構創

新的法學研究與教育模式。展望未來，最重要者乃法學高等教育和國考制度的徹

底變革，同時，司法能有多元化的選才，司法官學院和法官學院的「補救教學」

課程的創新，鼓勵司法從業人員的進修與專業提升，都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基礎。 

法律的調整修正與增訂 



最後，司法受到質疑，不一定是因為制度，也不一定是因為從業人員，很多時候，

是因為法律法條或構成要件本身在立法時就不健全，而檢察官法官依法偵查審判，

承擔了法律先天不良的最終責任所致。我國本來許多法律就是繼受移植外國法，

很常有翻譯或理解錯誤的「橘越淮為枳」不說，沒有與時俱進，忽略全球化法律

進展，自身停留於法律遠古時代者，所在多有。筆者近年關注的議題，也是司改

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的許多建議，如：法人犯罪責任的建立、沒收制度改革、反洗

錢法制、吹哨者保護、性別友善法律、性自主權與生育自主權、兒少權益與保護

體系等，很多不只是人權議題，也攸關國家競爭力。 

司法作為承接立法單位所立的法條，依法偵查審判，雖然看起來被動，但是卻處

於第一線能發覺法律有問題的位子。換言之，司法院、法務部以及律師公會，在

自我定位上，應包括「法律偵錯」功能，提出對某些有問題的法律條文的偵測、

檢討與修錯建議，更重要的是，要有跨部會整合能力，不能推以「此為衛福部主

管」「彼為經濟部主管」而消極坐視、使用惡法。 

行政部門就「管制類」法規為職權單位，可以充分理解其對如何管制藥品、如何

管制公司證照有權力，但是司法作為紛爭解決機構，是在「追訴、賠償、究責與

救濟」等管道上，處於重要位置，最容易偵測到法律的問題。即時糾錯並強力要

求立法院承擔起修法責任，是過往司法機構做的較少的一塊，也是司改的重要工

作，如此才可能讓法律處於活化、滾動，與時俱進的狀態，而非讓一些化石法律

一直停留於株羅紀時期。 



司法改革包括制度、人與法律的反省與創新 

筆者參與司改多年，能深切感受從去年開始的司改，不論主政者、參與者、司法

機構或民間團體，都有意願徹底檢討我國司法問題且一起攜手改變，這是讓人相

當欣慰的一點。去年司改國是會議雖然議題眾多，時間匆促，但總是好的起始，

我們應努力讓這樣的力量聚集而不要中斷，繼續司法創新，以對話替代批評，提

高司法的能量而非打擊司法的士氣，此為司改國是會議總會即將滿一週年之感，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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